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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臨時人員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17日國人字第 110100022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0年 12 月 21日國人字第 1101011091號函修正 

壹、總則 

一、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高臨時人員工作效率與品質，並加強其管

理效能，參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臨時人員，係指本館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事費以外經

費自行進用，並與本館簽訂定期契約者。 

 

貳、運用及進用 

三、臨時人員辦理之業務，以非行使公權力之業務為限，為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 

四、本館進用臨時人員，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一）執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核定專案性計畫或接受其他機關專案經

費補助辦理特定業務，現有人力不能負荷者。 

（二）配合行政院核定具通案性之重大政策進用者。 

五、進用臨時人員之限制： 

（一）不得進用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臨時人員；

對於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但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進用者，不在

此限。 

（二）執行各經費核撥機關所補助各類專題計畫，該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應迴避進用為該

計畫之臨時人員。 

（三）進用之臨時人員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應

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四）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之期間內，不得新進用臨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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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館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

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而未足額進用時，應優先進用身心障

礙者及原住民。 

六、進用程序： 

（一）進用臨時人員，應經公開甄選程序並簽奉核准後，始得進用。 

（二）用人單位應將職缺名額、所需資格條件、工作內容、辦公地點

、甄選方式等資料，會簽人事室並經奉准後，於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本館網站或相關就業服務網公告三日

以上（不含例假日）。 

（三）職缺所需資格條件不得針對性別、年齡、身心障礙、種族等

，訂定限制或排除參加甄選之條件。 

（四）用人單位應組成遴選小組，其成員至少五人，政風室人員及甄

審委員會票選委員應至少各一人，並為遴選小組之當然成員。

職缺之遴選方式、評分標準、資格審查、人員面試、建議錄取

名單等，均由遴選小組審議辦理。 

 

參、資格條件及薪資報酬 

七、本館臨時人員分為行政助理(一)及行政助理(二)二類，用人單位應評

估業務需求及預算額度後，於所分配臨時人員總數內配置適當職務，

其資格條件如下：  

(一) 行政助理(一)：大學（專）畢業，具有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

者。 

(二) 行政助理(二)：研究院所以上畢業，具有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

驗者。 

前項所稱具有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由用人單位認定。 

八、臨時人員月支報酬如附表一，初任或新進臨時人員自擬任職務之第

一級起薪。 

九、臨時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核發，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

注意事項辦理。但以補助經費僱用之人員，應視補助經費編列情形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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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館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為

臨時人員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肆、服勤 

十一、臨時人員應服從本館之工作指派，本館為應業務需要，得調整臨

時人員服務單位或服務地點。 

十二、臨時人員應遵守本館資訊安全政策與管理制度及對工作相關內容

保密等規定。 

十三、臨時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等規定，依勞動基準法

及比照本館員工出勤管理要點辦理。 

十四、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於本館服務之派遣人員經參加公開

甄選並繼續僱用為本館臨時人員者，其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特別

休假年資。 

 

伍、考核 

十五、臨時人員考核分為年終考核、平時考核及專案考核。 

年終考核，於年度結束前辦理，依受考人工作績效、專業知能及工

作態度等綜合考核，年終考核表如附表二。但十二月不在職或年度

中辭職者，不予辦理。 

年終考核之等第及結果如下： 

（一）甲等：續僱並晉薪一級。但於二月以後到職或已晉支該職務

最高薪級者，不予晉級。 

（二）乙等：續僱留原薪級。 

（三）丙等：不續僱。 

年終考核結果，簽請機關首長核定。 

平時考核，於每年四月及八月辦理，作為年終考核之參考，平時考

核表如附表三。 

各單位臨時人員於年度中有重大功過時，應即辦理專案考核，經簽

奉核准後，給予適當獎勵或依法終止僱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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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臨時人員在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年終考核不得考列

甲等： 

（一）工作期間之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 

（二）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 

（三）事、病假扣除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

含延長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 

（四）工作態度惡劣，影響機關聲譽，有具體事證者。 

（五）工作績效不彰，影響預定工作進度，經勸導要求仍無法改善

者。 

（六）扣除薪資之日數逾當年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 

十七、年終考核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不續僱者，應於僱用契約期

滿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續僱者，則依規定辦理續約事宜。 

十八、臨時人員對考核結果如有不服，得依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處理法

之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十九、臨時人員於工作期間之獎懲標準，比照本館員工獎懲案件處理要

點規定辦理。 

 

陸、解僱、離職 

二十、臨時人員僱用期間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情事之一

者，經簽奉核准後終止僱用契約，並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

理。 

二十一、臨時人員因故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經本館同

意，且應依本館規定完成離職手續。 

 

柒、附則 

二十二、臨時人員權益義務，除依本要點規定外，依勞動基準法、僱用

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要點若有法令修改、未盡事宜或涉及臨時人員其他權利義務

事項，依勞動基準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進用臨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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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本館並得視實際需要，按照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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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史館臨時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職稱 

級別 
行政助理(一) 

月支酬金 

行政助理(二) 

月支酬金 

第四級 35,060 37,120 

第三級 34,260 36,320 

第二級 33,560 35,620 

第一級 32,960 35,020 

說明： 

一、 配合 111 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 

二、 臨時人員任職每滿一年，經年終考核評定為甲等並繼續在職

者，晉薪一級，以晉至該職務最高報酬為止。 

三、 臨時人員如於契約期間取得較高之學歷，欲以較高學歷第一

級別之標準敘薪者，請確定經費是否足夠，並檢附學歷畢業

證書經行政程序簽核通過。 

四、 本表自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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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史館臨時人員   年度年終考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獎 懲 

紀 錄 
 

到任現職

日 期 
 薪 級  

請 假 

紀 錄 

事假   日 

病假   日 

曠職   日 

工作項目 

 

考核人 直屬主管 單位主管 

  考核級距 

考核項目 
優異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欠佳 優異 良好 尚可 待改進  欠佳 

工作效率

與品質 

          

專業知能           

服務態度           

服勤狀況           

考評及建議 
  

考核人簽名   

單位主管

綜合考評

結 果 

考核結果 評語/具體事由（評核為不續僱者，必填） 

□甲等： 

續僱晉級。 
 

□乙等： 

續僱留原薪級。 
 

□丙等： 

不續僱。 
 

單位主管

簽 章 

 

館長核示 
 

重大優劣

事蹟及備

註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考列甲等：（國史館臨時人員管理要點第十六點） 

□工作期間之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 

□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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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病假扣除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含延長病

假)合計超過十四日。 

□工作態度惡劣，影響機關聲譽，有具體事證者。 

□工作績效不彰，影響預定工作進度，經勸導要求仍無法改善者。 

□扣除薪資之日數逾當年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 

二、其他： 

 

 

 

附記： 

評核內容之「考核級距」分述如下： 

優異：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按預訂進度完成或進度

超前，且充分達成原訂績效目標者） 

良好：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10 ﹪以

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 10 ﹪以內者） 

尚可：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10 ﹪、並在 20 ﹪以

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 10 ﹪、並在 20 ﹪以內者） 

待改進：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20 ﹪、並在 30 ﹪以

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 20 ﹪、並在 30 ﹪以內者） 

欠佳：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30 

﹪以上，或與原訂目標差距 30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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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史館臨時人員   年度平時考核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薪級 

 

 

考期 

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工作 

項目 

 

考 核 期 間 1 月 1 日 至 6 月 3 0 日 7 月 1 日 至 1 2 月 3 1 日 

考 核 人 直 屬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直 屬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考 核 紀 錄 等 級 
Ａ Ｂ Ｃ Ｄ Ｅ Ａ Ｂ Ｃ Ｄ Ｅ Ａ Ｂ Ｃ Ｄ Ｅ Ａ Ｂ Ｃ Ｄ Ｅ 

考 核 項 目 

工作效率與品質      
               

專業知能      
               

服務態度      
               

服勤狀況      
               

考 評 及 建 議     

考 核 人 簽 名 
    

重大優劣 
事蹟及備註 

 

面談紀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記： 

評核內容之「考核級距」分述如下： 

A：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按預訂進度完成或進度超前，且充分達成原訂績效目標者） 

B：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10 ﹪以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10 ﹪以內者） 

C：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10 ﹪、並在20 ﹪以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10 ﹪、並在20 ﹪

以內者） 

D：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20 ﹪、並在30 ﹪以內，或與原訂目標差距20 ﹪、並在30 ﹪

以內者） 

E：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落後30 ﹪以上，或與原訂目標差距30 ﹪以上者） 


